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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市江干区

2.淳安县

3.宁波市江北区

4.宁波市镇海区

5.温州市瓯海区

6.文成县

7.安吉县

8.桐乡市

9.新昌县

10.浦江县

11.江山市

12.嵊泗县

13.台州市椒江区

14.仙居县

15.龙泉市

16.庆元县

公示时间为2017年10月17日至10月30日，欢迎

社会各界监督。如对推荐对象有异议，请联系浙江省普

法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徐立忠；

电话：0571-87054395；

邮箱：zjspfb@vip.163.com。

浙江省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0月17日

关于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推荐名单的公示

根据《全国普法办公室关于“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普法办〔2017〕13号）要求，经审核，拟推荐杭州市江干区等

16个县（市、区）为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现予以公示。名单如下：

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讯 遭遇通信网络诈骗后怎么

办？浙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一西路

分院一名大学生遭遇通信网络诈骗后报

警，却被学院予以严重警告处分。消息一

经传出，网友直呼“搞不懂”“毁三观”。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遭遇通信网络诈骗到

底该不该报警？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被骗报警反遭学校处分

10月13日，浙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文一西路分院在校园内张贴了一份

《关于给予蒋XX同学的处分决定》。

内容显示，这位蒋同学是浙江理工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一西路分院2016级工

商管理班的学生。10月11日晚10点多，

蒋同学因“法律意识淡薄”，误信网络信息，

遭遇不法分子网络诈骗，导致其支付宝上

的部分账户资金被盗取。事后，蒋同学“无

视”班主任及学院领导的多次通知警告，

“私自”拨打110报警，该行为“严重损害

了”浙江理工大学的声誉，“违反了学院的

校纪校规”。

基于上述理由，文一西路分院根据《浙

江理工大学校园秩序管理规定》，经讨论研

究决定，对蒋同学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被骗之后报警却受处分？该处分的照

片经网络传播后，大多数网友表示绝不相

信这份处分决定是出自一所大学之手，认

为处分之事系谣言。

两天后，10月15日，浙江理工大学官

方微博发布了一份关于上述处分的情况说

明。校方在说明中解释称，经调查核实，蒋

同学确实是该校继续教育学院2016级自

考助学的学生，因平时不听老师和班主任

多次劝告，经常上一些可疑网站，最终被骗

1000元后报警。该自考助学点某管理人

员因怒其不听劝阻，也担忧其他学生再上

当受骗，为了震慑学生，在没有向继续教育

学院领导请示的情况下，擅自作了这个“处

分”决定，并将其张贴在宿舍门口。

说明中还称，事发后，校方已立即责令

继续教育学院彻查此事，并迅速撤消“处

分”，追究当事人责任。

该说明一出，网友纷纷建议学校“好好

搞搞法律普及”，也有网友表示“校方应鼓

励受害学生报警而不是‘震慑’，这才是避

免更多同学上当受骗的最有效手段”。

报警才是正确打开方式

正如网友回复的那样，拨打110报警

是公民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应干

涉。报警，才是遭遇网络诈骗的正确打开

方式。以下几个案例很能说明这一点。

10月12日上午9点多，青田县某公司

员工小王在“老板”的吩咐下，将一笔50万

元的货款打入了“老板”的指定账户上，后

查实是遭遇了诈骗，自家老板根本就没有

通过QQ发出过这样的指令。

当天10点多，小王的老板打电话报了

警。接警后，丽水市反欺诈中心迅速启动

快速拦截止付机制，在多方支持和配合下，

于当天下午1点，成功冻结了涉案款项，挽

回了损失。

“除了事后报警，事前预防之外，在接

到可疑电话或遭遇‘紧急’情况时，市民也

要格外留意警方的提醒，因为关键时刻的

提醒往往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杭州市反

欺诈中心工作人员说。

6月19日上午，家住杭州市南星街道

的朱阿姨接到“武汉市公安局”的电话，“民

警”称朱阿姨因涉嫌洗钱，被武汉市公安局

列为了网上通缉对象。听到被“武汉市公

安局”通缉，朱阿姨慌了。为了证明自己的

清白，她听信了“民警”的指导，找了间宾馆

住下来准备将银行卡内的全部资金转到所

谓的“安全账户”。

幸运的是，杭州反欺诈中心的民警及

时发现线索，并通知就近派出所，民警及时

赶往现场阻止了朱阿姨汇款。“幸亏警察发

现了，我那张卡里的360万元可是我的全

部家当啊！”朱阿姨说。

近两年来，针对持续高发的通信网络

诈骗，我省各地相继建立起反欺诈中心，联

合银行、通信运营商等力量，合力打击通信

网络诈骗，帮助群众及时止损。今年上半

年，浙江省（杭州市）反欺诈中心先后对

8645个深度疑似被骗用户进行干预，成功

劝阻电信网络诈骗1700余起，拦截涉案资

金1800余万元。

“朱阿姨是比较配合的。而有些当事

人在接到警方提醒时，反倒会出现抵触情

绪，认为警方是骗子，给防骗止损工作带来

不便。”该工作人员提醒市民，遇到可疑或

紧急情况时要多与家人或者警察沟通，发

现被骗后，也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

警 或 拨 打 反 欺 诈 中 心 咨 询 专 线

0571-81234567求助。

本报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陈晖

本报讯 大学生小杨（化名）打算跟女

友小朱（化名）一起开个美甲店，苦于手头

没有资金，他们便通过贷款中介借款。然

而，还款日期还没到，小杨就遭到放贷者的

非法拘禁和殴打。10月16日，因被告人

肖某、胡某、石某和高某涉嫌非法拘禁罪，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下称，杭经

开法院）一审宣判，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1个月到1年4个月的刑罚。

小杨和女友小朱是杭州某高校在校

生。2016年3月，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

家店面，打算开美甲店。为筹措资金，小杨

通过网络社交群结识了贷款中介王某。同

年3月27日，在王某的带领下，小杨和女

友约见了胡某、石某和高某等放贷人。在

提供了身份证号码、学生证、家庭住址等信

息后，小杨与高某签订借款合同，女友小朱

作为担保人，也在合同上签了字。

“合同上写着借款9万元，期限一个

月，月息1.5%。实际上，我真正拿到手只

有2.84万元。”小杨说，对方解释这是“行

业规矩”。不久，小朱在别处借高利贷时，

小杨作为担保人也签了字。高某等人知

道后，认为小杨违反了合同的附属条款，

随即开始追讨欠款。小杨在陆续还了一

部分钱后，无力支付剩余的部分。高某等

人拿着9万元的欠条到杭经开法院起诉小

杨。但私底下，高某等人仍在与小杨

谈判。

2016年4月16日晚，被告人肖某、胡

某、石某、高某又找到小杨、小朱协商还款，

双方谈不拢，小朱借口上厕所报了警。随

后，小杨被民警带到派出所。肖某等4人

轮流在派出所外守候，小杨因害怕一直待

在派出所。

4月19日，小杨刚从派出所出来，就

被高某等人强行带走，当晚被看管于酒店

内。次日，小杨称自己名下有辆汽车可做

抵押，4人便挟持小杨开车前往修理厂，却

得知该车已被抵押。

肖某等人恼怒之下殴打了小杨。之

后，他们又将小杨带回杭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并在江堤边再次殴打了小杨，随后将小

杨控制在开发区某酒店，直至4月25日中

午，小杨才得以离开。

小杨的案件令人深思，但其实这并非

孤案。2016年10月以来，杭经开法院陆

续受理涉高校学生的民间借贷案件20余

件，涉及高校学生18人，且皆为被告，标的

金额达117万元。法院在审理这类借贷案

件时发现，案件存在证据不齐备、借据不完

整，约定的利息、违约金较高，原告方涉嫌

犯罪等情况，甚至出现“高额罚息”“裸条催

收”等事件，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杭经开法

院将小杨案件在内的一批案件移送公安立

案侦查，昨天是该批案件中第一个开庭审

理并当庭宣判的案件。

对于大学生借贷，法官有话说：一是要

选择合法的、正规的、有营业资质的借贷平

台，留存凭证以备维权。一旦发现被骗、信

息泄露等情况，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二

是要谨防信息泄露，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

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等信息，守住个人信

息和财产的安全防线；三是要科学理性消

费，衡量好自己的经济实力，按自己的偿还

能力选择借贷金额。

大学生遭非法拘禁 无力还贷反成被告
法院受理后发现其中猫腻，让“原告”获刑

被骗后“私自”报警
杭州一大学生受学校处分？
不该报警吗？民警告诉你正确答案

网曝的“处分决定”照片


